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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修正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決策參考原則1070731   

主旨：檢送修正「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決策參考
原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府人事處前依105年馬勒卡暨梅姬颱風應變與災後復原 

期間問題檢討會議結論，於105年11月4日訂定旨揭參考原 
則，並函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備查。   

二、配合107年瑪莉亞颱風應變與災後復原檢討及依107年7月 
20日「研商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及
上課相關事宜會議」會議結論修正旨揭參考原則部分內容
 ，並經本府人事處於107年7月27日簽奉准在案。   

三、日後颱風來襲，請旨揭參考原則所列相關機關出席本市災
害應變中心所召開之停止上班及上課決策會議。   

正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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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決策參考原則 
  105.11.4 訂定 

107.7.27 修正 

編

號 
面向 標準 法令規定 相關機關 

1 風力 颱風暴風半徑於 4 小時內可能經過

之地區，其平均風力達 7 級以上或

陣風達 10級以上時。 

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

業辦法第 4

條 

消防局、氣象團

隊、人事處 

2 雨量 本市未來 24 小時累積雨量預測達

350毫米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

業辦法第 4

條 

消防局、氣象團

隊、人事處 

3 交通 1.風力及雨量未達停班課基準之地

區，因受地形、雨量影響，致交通

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

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 

2.本市連外道路、橋梁暢通或中斷

情形。 

3.自小客車及機車路面通行狀況。 

4.大眾運輸工具(臺鐵、客運、公車、

捷運等)停駛情形。 

5.如適逢非周休二日之連續假期後

第 1個上班日時，須納入高鐵、鐵

路及航空等交通運輸因素。 

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

業辦法第 4

條 

交通局、捷運公

司、工務局 

4 水電供應 1.風力及雨量未達停班課基準之地

區，因受地形、雨量影響，致水電

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

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 

2.本市停電戶數及停水戶數之數

量。 

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

業辦法第 4

條 

北水處、台電公

司 

5 上下班時

段風險 

1.上下班時段風力及雨量預估值，

是否會影響通勤安全(如：上午 8

點前風力可能為 9-10 級，8 點後

可能轉 7-8級)。 

 交通局、捷運公

司、工務局、環保

局、教育局、媒事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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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面向 標準 法令規定 相關機關 

2.上下班時段交通路況或公共運輸

停駛情形，是否會影響通勤順暢

(如：臺鐵停駛、捷運高架段停

駛)。 

3.未復舊前，本市環境及學校校園

是否有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

之虞。 

6 全日停班

停課 

1.鑒於半天停止上班上課衍生問題

廣泛，如學生上下課安全、營養午

餐供應情形、家長接送便利性、本

府為民服務機關服務時間及衍生

市區交通壅塞等，發布停止上班

及上課以全日為原則。 

2.如經發布正常上班上課後，因實

際天氣狀況劇變，得例外發布半

天停止上班上課，惟避免發布「即

刻」停止上班上課。 

3.又非發布全日停止上班上課時，

以發布「下午」或「晚間」停止上

班上課為原則，如因應實際災情

需要，須例外發布「特定時間點

起」停止上班上課時，應併同考量

交通疏散、學生(含幼兒園幼童)

安置等因素。 

 人事處、勞動局、

教育局（學校及

幼兒園停〔復〕課

教師、幼童、學生

及職員離〔到〕校

時間及營養午餐

供應等資訊）、 

社會局(托嬰中

心之幼童、嬰兒

安置等問題)、 

交通局(交通疏

散問題) 

7 上班及上

課同步化 

為避免造成父母同時上班家庭小孩

托育上之困擾，原則採取停止上班

及上課同步處理。 

 人事處、教育局、

勞動局 

8 發布後避

免再更改 

經發布停止(或照常)上班上課後，

除因氣候狀況劇變外，應避免改變

決策，以造成民眾、家長之困擾，及

影響經濟活動。 

 人事處、教育局、

勞動局 

9 北北基一

致決策 

1. 北北基發布颱風停班課作業，基

於大臺北共同生活圈，將盡力維

持由三方協商取得「共識」後，採

取「同步」、「統一時間」及「各自

 人事處、媒事組、

勞動局、教育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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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面向 標準 法令規定 相關機關 

發布」之原則；若依中央氣象局

風雨預報資料，非 3 市均達停班

課標準或須因應各市實際災情不

同時，三方仍將盡力溝通協調。 

2.如僅特定區域性之災情者，則由

三方本於權責並視實際狀況各自

處理。 

10 發布時間

點 

1.全日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於前一

日晚間 10 時前發布或當日上午 4

時 30分前發布訊息。但氣象資料

已可明確判斷時，可聯絡新北市

政府及基隆市政府提前發布(或

約定時間一起發布) 

2.下午半日或晚上停止上班及上課

時，於上午 10 時 30 分前發布訊

息。 

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

業辦法第

10條 

人事處、媒事組 

11 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

之影響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天然災害侵襲處理措施」，天然災

害侵襲時，該公司集中交易市場之

休市，依下列原則處理： 

1.臺北市市長宣布當日停止上班

時，該公司集中交易市場全日休

市，全體證券商當日停止營業，且

當日應屆交割款券順延辦理。 

2.臺北市市長宣布當日上午停止上

班時，該公司集中交易市場全日

休市，且當日應屆交割款券順延

辦理。 

3.臺北市市長宣布當日下午停止上

班時，該公司集中交易市場不休

市，惟收盤後其他交易均予停止。 

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

司天然災

害侵襲處

理措施 

 

 


